
提取權益常見問題 

 

 

問題 1：離職醫管局後，我的累算權益會如何處理？ 

答：根據信託契約和規則，除非閣下申請了延長成員身分，否則必須於醫院管理局離職

後提取計劃內的權益。 

 

如果離職通知期足夠，您的基金單位將於您最後受僱日期前一個月月底出售，以確保能

及時向您支付權益。同時，最後兩個月的供款將以現金方式持有，而不會投資於您的基

金選擇當中。計劃管理人會安排把款項存入您的指定銀行戶口﹝一般都是僱員的出糧戶

口﹞。付款通知會於款項成功發出後寄出至您的通訊地址。 

 

如您已申請延長成員資格，您可以透過延長有關成員身分最多五年來保留其所有在公積

金帳戶中的權益。 從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除了一筆過全數提取權益外，延長成員還

隨時可以在為期五年的延長期內提取部分累算權益。 

 

隨著計劃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引入部分提取權益功能，延長成員除以書面形式提出提取

全部權益外，也可以透過景順專為計劃而設的網站或成員專線提出相同的提取全部權益

申請。 

 

有關延長成員資格和部分提取權益的詳情，請參閱「延長成員」部分和「部分提取權益」

部分下的常見問題。 

 

問題 2：若然離職，我可獲取多少累算權益？ 

答：根據信託契約和規則，您的最終累算權益是按照以下列明的歸屬比例進行分配： 

 

您若離職，您的歸屬結餘將以您的終止受僱日期及處理有關付款時之基金單位價格計算。 

歸屬權益 = 所持有基金單位數量 x 基金單位價格 x 歸屬百分比 

離職時已完成的服務年數 歸屬百分比 

少於 3 0% 

最少 3 ，但少於 4 30% 

最少 4 ，但少於 5 40% 

最少 5 ，但少於 6 50% 

最少 6 ，但少於 7 60% 

最少 7 ，但少於 8 70% 

最少 8 ，但少於 9 80% 

最少 9 ，但少於 10 90% 

10 或上 100% 



 

由於各種原因，例如您何時加入本計劃以及是否獲得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您在離開醫

院管理局後可能會或不會獲得全部既得權益。 

 

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之後參加本計劃的僱員離職時必須計算其最低強積金利益，並把相

關款額由本計劃轉移至一項強積金計劃。如果您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或之前參加本計劃，

您可以在終止僱傭關係時根據計劃的歸屬比例提取所有累算權益。有關最低強積金利益

的詳情，請參閱問題 3。 

 

按照法例，醫院管理局須在僱員退休或其他一些情況後 7 天內向僱員支付長期服務金或

遣散費。醫院管理局可以通過從您的最終權益中扣除僱主供款部分來抵消她對支付給您

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 2/3 x 最後一個月的工資 (以$22,500 爲上限) × 服務年資 

(最高款額為$390,000) 

 

注意：如果您的累計權益不足以完全抵消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醫院管理局可運用成員

的最低強積金利益中的僱主供款部分，抵銷成員有權享有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 

 

問題 3：何謂「最低強積金利益」？ 

答：按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例，在強積金制度於 2000 年 12 月 1 日實施後才參加職業

退休計劃的成員其所得的累算利益，須受制於利益保存、可調動性和提取的規定，惟適

用範圍僅限於累算利益中等同不超逾「最低強積金利益」的款額。 

 

「最低強積金利益」是指下列兩者中數額較小者： 

(a) 於強制性公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該成員在該計劃下累算和持有的利益；以及 

(b) 1.2 × 最終每月平均有關入息 × 強制性公積金實施後的服務年期。 

 

成員只可在下列情況下獲支付「最低強積金利益」： 

•年滿 65 歲； 

•年滿 60 歲並提早退休； 

•永久性地離開香港；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罹患末期疾病；以及 

•死亡。 

 

 

 



問題 4：醫院管理局可否以計劃的供款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答：可以。按照法例，醫院管理局是可以利用僱主供款部分來抵銷已支付的長期服務金

或遣散費。但所扣除金額不得超過相等於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款額。 

 

問題 5：我可否在退休或終止受僱後，延遲提取權益？ 

答：可以。除遭即時解僱之員工外，所有於醫管局公積金計劃有結餘的成員都有申請延

長成員的資格。所有被裁定破產、並於最後受聘日仍未解除破產的僱員，必須事先獲得

破產管理署或破產財產受託人的書面同意。有關詳情，請參閱「延長成員」部分下的常

見問題。 

 

問題 6：提取公積金有沒有什麼行政費或手續費要繳付？ 

答：除延長成員提出部分提取權益外，計劃管理人不會就提取公積金收取任何行政費或

手續費。計劃管理人會就每次部分提取權益收取港幣 300 元之手續費。 有關詳情，請參

閱「部分提取權益」部分下的常見問題。 

 

問題 7：一般情況下要多久才可取得公積金款項？ 

答：在一般情況下，公積金會於成員離職後的 30 個工作天內發放給成員。 

 

問題 8：我可否提取部分公積金作應急之用？   

答：不可以。您在醫院管理局工作期間是不能動用任何公積金款項。但延長成員可以從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以提取部分累算權益。 有關詳情，請參閱「部分提取權益」部分下

的常見問題。 

 

問題 9：若本人身故，我的計劃戶口結餘將如何處理？ 

答：您的計劃戶口結餘將支付予您指定的受益人。如果沒有指定受益人，您的帳戶餘額

將由您的合法遺產代理人辦理申索。有關遺産代理人需遞交申索累算權益的表格及遺產

承辦處發出的遺囑認證書或遺產管理書副本，以辦理申索成員的計劃資產。 

 

根據新的香港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條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受益人或遺産代理

人必須向計劃管理人提供關於稅務居民身分的自我證明以收取權益。有關詳情，請參閱

就「税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部分下的常見問題。 


